
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2022）冀 0123破 2号之四

申请人：石家庄桂泽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

负责人：宋建宏

2022年 4月 20日，本院作出（2022）冀 0123破申 1号民事

裁定，受理河北隆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石家庄桂泽业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，并指定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为管理

人。

2024 年 2 月 29 日，该管理人向本院提交了《请求裁定批准

重整计划草案的报告》，理由如下：1、根据表决结果，回迁交房

组、职工债权组、出资人组、小额普通债权组已表决通过《重整

计划草案》；2、根据管理人测算，如本案进入破产清算程序，普

通债权的清偿率为 0%。而在《重整计划草案》的清偿方式下，金

额 1000 万元以下的普通债权清偿率为 100%（本金部分），金额

1000 万元以上的普通债权清偿率为 10%（本金部分），明显高于

清算状态下的清偿率。本次表决过程中，金额 1000万元以下的普

通债权组的同意人数高达 123人，占该组参会总人数的 97.62%，

其代表的债权数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91.97%。金额 1000 万元以

上的普通债权组的人数实际总共只有 5 人，同意 2 人，虽然人数

未通过法定比例，但其代表的债权数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83.54%。

如果不区分大额、小额，只设定一个普通债权组的话，那么同意

人数为 125人，占该组参会总人数的 96.15%，代表的债权数额占

该组债权总额的 84.28%，那么普通债权组是表决通过的。金额

1000万元以上的普通债权组之所以没有通过，是因为反对通过的



三家债权人均为保证债权人（基于债务人为按揭贷款人提供阶段

性保证产生的债权），但此次《重整计划草案》的通过并不会影

响到其实质权益；3、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（五）项、第（六）项所列之情

形。《重整计划草案》公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，并且所规定

的债权清偿顺序不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

十三条的规定。此外，《重整计划草案》具有很强的可行性，投

资人的清偿方式、清偿期限均在合理范围之内，从整体表决结果

来看，《重整计划草案》实际上获得了绝大多数债权人的支持；

4、《重整计划草案》的通过关系到回迁房的建设，如本案转入破

产清算程序，将有 56家村民无家可归，因此从保障民生，维护社

会稳定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角度出发，恳请人民法

院批准通过重整计划草案。

本院认为，首先，根据管理人对桂泽业公司的审计结果，该

重整企业资不抵债，重整计划草案将重整企业出资人权益调整为

零不损害其合法权益，该调整公平、公正。

其次，重整计划草案对特定财产担保债权组、建设工程债权

做了合理安排。本案有两家金融机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

享有抵押权，管理人依法认定了两家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债权金额，

包括了本金、利息等，两家金融机构债权人对管理人审定结果未

提出异议。按照《重整计划草案》的债权清偿方式，两家金融机

构债权人的清偿率是 100%，且清偿顺位上具有优先性。因此，人

民法院批准《重整计划草案》，不会对担保债权产生实质性损害。

同理，建设工程债权本金亦可获完全清偿。

再次，重整计划草案公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，所规定的

债权清偿顺序亦不违反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。



最后，重整计划草案聚焦民生，通过引入投资人重新注资的

方式实现在建工程续建，并保证了被拆迁村民的回迁利益，保障

了民生权益，保障了债权人和职工、税款的合法权益，能够实现

桂泽业公司恢复经营，避免企业破产清算造成的社会成本扩大，

重整计划附件中的续建方案明确了开工时间及之后的工程进度，

其提出的经营方案切实可行。

综上，重整计划草案虽经再次表决仍未通过，但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批准条件。

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》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、第八十七条第二款，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三）》第十一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批准石家庄桂泽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；

二、终止石家庄桂泽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程序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　判　长　 张  剑

审　判　员　 任彦清　　

审　判　员　 郝雪丽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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